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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合同 

甲方（洗衣业者）：                 

住所：                            

电话：                            

证件类型及编码：                  

乙方（顾客）：                     

住所：                            

电话：                            

身份证号码：                      

第一条 取衣凭单或其他收据  

洗衣业者在收受送洗衣物时，应开立取衣凭单或其他收据，载明洗衣业者名

称、电话、地址，并交付顾客保管。  

顾客遗失取衣凭单或其他收据时，应立即通知洗衣业的，其怠于通知致送洗

衣物被冒领的，洗衣业者除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不负损害赔偿责任。  

顾客未提示取衣凭单或其他收据，或委托第三人代领衣物的，洗衣业者可请

求其出示身份证明，并请求签收。  

前款情形，顾客或受委托的第三人应释明衣物送洗的事实。  

取衣凭单或其他收据无法辨认的，该洗衣凭单无效；被私自涂改的，涂改部

分无效，其权利义务依涂改前的内容定。 

第二条 送洗衣物的检查与点收  

顾客在送洗衣物前，应先检查该衣物有无特殊污渍、裂缝、纽扣松动或其他

因洗涤而可能毁损衣物的情形。经检查而有上述情形的，在交付衣物于洗衣业者

时应一并告知。顾客明知有前述事由而怠于告知，致使损害发生或扩大的，洗衣

业者的赔偿责任可以减轻或免除。 

洗衣业者在收受送洗衣物时，发现衣物有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应立即告知

顾客，并记载于洗衣凭单或其他收据。其怠于告知致使发生损害的，不得以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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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告知的情形，主张减轻或免除赔偿责任。 

顾客在交付送洗衣物前，应自行检查衣物内有无货币或其他物品，洗衣业者

在收受送洗的衣物内发现上述物品的，应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保管并返还。  

洗衣业者违反前款义务致使损害产生的，应负赔偿责任。但因顾客怠于检查

的，其损害赔偿责任可以减轻或免除。 

第三条 洗涤标示与洗涤方式  

洗衣业者在收受送洗衣物时，应检查有无洗涤标示。  

送洗衣物有洗涤标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洗衣业者应依该标示洗涤衣

物。  

送洗衣物无洗涤标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洗衣业者应依其专业知识及

经验定其洗涤方式。因洗涤标示不正确，或依顾客指示的洗涤方式，致使送洗衣

物毁损（例如损坏、缩水、变形、变色、移染、污渍、毛、脱线、勾纱、里衬剥

离、配件剥离、硬化等情形者）或灭失的，洗衣业者不负责任。但洗衣业者明知

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洗涤标示不正确的除外。 

第四条 衣物不能返还时的赔偿数额  

送洗衣物因可归责于洗衣业者的事由，致遗失、被窃、失火、灭失或其他情

形而不能返还的，顾客或洗衣业者能以发票或其他单据证明送洗衣物的价值时，

其赔偿金额依折旧及其他因素计算。无发票或其他单据的，依下列规定确定其赔

偿数额：  

一、于保管期间内：依洗衣价的    倍赔偿，但最高赔偿限额以人民币（下

同）        元整（小写：       ）为限。  

二、逾保管期间：依洗衣价的    倍赔偿，但最高赔偿限额以        元

整（小写：          ）为限。  

上述所定保管期间，依第八条约定确定。  

三、顾客与洗衣业者可以就第一款所定的损害预定赔偿数额，其预定数额逾              

元者，洗衣业者可加收洗衣费用。  

四、洗衣业者依第一款或第三款规定赔偿后，发现送洗衣物的，应立即通知

顾客。顾客可于通知到达后    日内，无息返还其所受领的赔偿金额后请求返还

送洗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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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第一款所定情形的，顾客不得请求恢复原状。  

六、洗衣价为折扣价的，仍依无折扣价计算上述赔偿数额。 

第五条 衣物毁损时的赔偿数额  

送洗衣物发生毁损的，洗衣业者应赔偿其减损的价值，减损价值的数额依当

事人合意，不能合意的，依下列规定确定其赔偿数额：  

洗衣业者明知洗涤标示不正确或明知顾客指示洗涤方式不当而未告知，依第

三条第四款但书规定应负赔偿责任时，其赔偿数额以不超过洗衣价的    倍为

限。其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洗涤标示不正确的，以不超过洗衣价的    倍为限。  

洗衣业者未遵照洗涤标示或未依约定方式洗涤，致使送洗衣物毁损的，其赔

偿数额以不超过洗衣价的    倍为限。  

送洗衣物无洗涤标示，而洗衣业者未依其专业知识及经验定其洗涤方式致使

送洗衣物毁损的，其赔偿数额以不超过洗衣价的    倍为限，其因其他过失致使

产生毁损的，亦同。  

顾客送洗的衣物价值特别昂贵或具有特殊意义的，可另与洗衣业者约定该衣

物因洗涤或保管的过失致使毁损时的赔偿数额。  

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的洗衣价格以折扣价计算的，其赔偿数额应以无折扣

价计算，但其赔偿数额以不超过重置价格为限。 

第六条 重大毁损拟制为灭失的约定  

送洗衣物毁损程度重大的，视为第四条规定的灭失。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

同毁损程度重大：  

1、送洗衣物严重缩水、变形或其他严重毁损情形，致使不适合顾客穿着的。  

2、送洗衣物严重毁损致未能达到原设计功能的。  

3、送洗衣物移染、变色或其他严重丧失美观的情形，致顾客不愿穿着的。  

4、送洗衣物严重毁损致未能达到原设计功能者。 

说明：  

送洗衣物毁损程度重大致使不能使用的，实际已丧失衣物的穿着功能，与灭

失无异，应视同衣物灭失，由洗衣业者负灭失时赔偿责任。  

当事人就毁损程度是否重大发生争议时，为求公允，应由具有专业知识的第

三人予以鉴定，以确定衣物的毁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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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送洗衣物毁损时的返还  

洗衣业者已依第五条规定赔偿的，顾客仍可请求返还送洗的衣物。 

第八条 洗衣业者的交付、保管义务  

洗衣业者应在约定期间内完成洗涤工作，以备顾客领取；未约定期间的，应

在收受送洗衣物后    日内完成之。  

洗衣业者超过前款规定期间    日，仍未完成洗涤工作者，洗衣费用应予减

半。顾客未在第一款规定期间届满后领取衣物的，洗衣业者仍应以善良管理人的

注意，免费保管    个月。 

第九条 顾客的取回义务  

顾客应在前条第三款所规定的免费保管期间内取回衣物。  

顾客超过前条免费保管期间仍未取回衣物的，洗衣业者可按每件每日依洗衣

费用    数额计收保管的必要费用，但其数额不得超过保管    个月时的保管

费用总额。  

前条第三款情形，洗衣业者并可定    个月的期限，通知顾客，声明如不在

期限内清偿，即就其留置的送洗衣物取偿。 

第十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

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只能选择一种）：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向        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一条 合同的效力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行一份，双方签字盖章生效。 

甲方：                     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洗衣合同

